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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227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光韵达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39 
 

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； 

2、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； 

3、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1、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5年3月2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14:30。 

2、网络投票时间：2025年3月28日，其中： 

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：2025年3月28日的交易时间，即

9:15—9:25，9:30—11:30和13:00—15:00； 

②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：2025年3月28日（现场会议召开当日）9:15—15:00。 

3、现场会议召开地点：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街道高发社区侨香路金迪世纪大厦A栋12楼。 

4、会议召集人：深圳光韵达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。 

5、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





 3 

份总数的 6.5348%。 

2.04 定价基准日、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2,507,6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.7895%；反

对 7,284,9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.6744%；弃权 3,482,102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361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2,426,6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79.7587%；反对 7,284,9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.6952%；弃

权 3,482,102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6.5461%。 

2.05 发行数量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220,4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.1275%；反

对 6,573,1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3383%；弃权 3,481,102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342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139,4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1.0987%；反对 6,573,19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3571%；弃

权 3,481,102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6.5442%。 

2.06 限售期安排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214,5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.1164%；反

对 6,565,9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3247%；弃权 3,494,242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589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133,5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1.0876%；反对 6,565,9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2.3435%；弃权 3,494,242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689%。 

2.07 本次发行前公司滚存利润分配安排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2,375,8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9.5421%；反

对 6,670,3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5207%；弃权 4,228,542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.9372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2,294,8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79.5109%；反对 6,670,3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2.5397%；弃权 4,228,542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.9493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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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08 上市地点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345,2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.3617%；反

对 6,446,1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0998%；弃权 3,483,342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385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264,2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1.3333%；反对 6,446,1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2.1183%；弃权 3,483,342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484%。 

2.09 本次募集资金用途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268,2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.2172%；反

对 6,520,7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2399%；弃权 3,485,742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430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187,2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1.1886%；反对 6,520,7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2.2585%；弃权 3,485,742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529%。 

2.10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315,3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.3056%；反

对 6,453,2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1132%；弃权 3,506,142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314,9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813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234,3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1.2771%；反对 6,453,2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2.1316%；弃权 3,506,142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314,9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

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913%。 

3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的议案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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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5918%。 

4、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方案的论证分析报告的议

案》。 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，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审议通

过。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2,913,11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.5506%；反

对 6,838,5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8364%；弃权 3,523,04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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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，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/3 以上审议通

过。关联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225,95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.1379%；反

对 6,594,5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.3784%；弃权 3,454,202 股（其

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 股）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.4838%。 

中小股东表决情况：同意 43,144,955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

数的 81.1091%；反对 6,594,550 股，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12.3972%；弃权 3,454,202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,289,302

㘀，出席本次股弃权中小股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


